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XINJ IANG ZHUNDONG PETR O TECH C O., LT D  
 

1 

证券代码：002207             证券简称：ST 准油          公告编号：2019-108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以下简称

“反馈意见回复”）。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532

号）的要求，公司现将反馈意见中“一、重点问题 6”的回复以单独公告的形式披露，具

体内容如下： 

一、“（1）公司自查报告，披露公司经营不善的原因，尤其是大股东、管理层是否存

在违法违规行为；如是，相关行为是否已纠正、影响是否已消除，相关责任人员是否得到

处理” 

公司在相关定期报告中对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业绩情况及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进行了

披露，具体见下表： 
                                                                              单位：万元 

年份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2016 

年度 
22,370.74 -9,172.48 -9,819.35 

国际油价持续维持低位，油田服务行业持续

低迷 

2017 

年度 
20,639.66 989.16 -8,991.46 

公司主营的油服业务主要项目市场复苏尚

不明显；前实际控制人历史遗留问题影响 

2018 

年度 
26,041.13 -34,010.87 -31,512.91 

主要系参股震旦纪能源按投资比例确认投

资损失 14,148 万元、计提各项资产减值损

失 13,163 万元以及准油天山汇兑损失

1,608 万元造成。扣除前述三项非经常性因

素，公司 2018 年经营状况明显好于上年 

2019 年

1-9 月 
19,487.51 -101.51 531.22 油服行业持续复苏，公司经营情况持续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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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燕润投资取得公司控制权后，已经协调并在逐步解决前实际控制人给

公司造成的遗留问题，夯实公司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的基础条件。目前公司实际控制权稳

定；公司董事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履行职责，支持经营层为主营业务恢复和回

升做出的各项努力；公司经营班子成员均为有多年油田生产和管理经验的专业人员，具备

相应的能力。通过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会、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不断努力，公司主营业务

毛利从 2017 年度开始扭亏为盈、造血机能逐步得到恢复和强化，经营状况保持了持续好

转的势头。 

经本公司自查：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管理层均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和文件的要求，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和损害公司或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二、“（2）公司及其管理层的管理行为是否有民事赔偿诉讼的风险” 

自 2018 年变更实际控制人以来，公司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完善涵盖行政管理、生产经营、财务管理、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制度和风险防控措施，内

部控制的实施形成了多层次的监督机制。公司及管理层积极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开展工作，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被证监会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被依法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的情况。对于被相关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相关各方已经进行了整

改并根据要求提交了相关回复。 

在公司努力优化提升产品结构、提升技术水平、维持正常经营过程当中，公司所开展

的各类采购、销售以及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资金往来行为均系经各方协商所进行的民事行为。

除已披露的诉讼情况外，公司及管理层不存在其他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民事赔偿诉讼

风险，不会因可能的民事赔偿责任而导致公司面临退市风险。 

综上所述，公司及管理层的管理行为不存在出现重大民事赔偿诉讼的风险。 

三、“（3）公司应对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面临退市风险的防范措施” 

为应对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面临退市风险，公司采取的防范措施包括： 

1、加大主营业务投入力度，加强管理和内部控制，提升主营业务盈利水平。 

（1）聚焦主营业务，加大对技术含量较高、毛利较高、市场容量大、可持续发展的

优质油服项目的投入力度，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油服业务收入和利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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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合法合规经营为基础，全面实施绩效考核管理。本年度公司对经营单位按照

产值、利润的考核机制进一步完善，调动了员工积极性，提高了现有设备设施利用率，提

升了作业效率和人均产值。 

（3）优化内控建设，完善企业管理，控制经营风险。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持续完

善“三会一层”的治理结构，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运作。公司各项管理制度的条款、

公司经营班子及各职能部门、各经营单位的管理职责、管理流程更加明确、具体，加大了

事前、事中、事后的控制和监督，切实加强了公司内控体系建设的规范运行，有效控制了

经营风险。 

根据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 2019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4,875,050.54

元，同比增长 14.3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12,178.99 元，同比增长 112.27%，

主营业务持续好转。 

2、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并由控股股东全额认购。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得

到增厚、公司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降低，有助于公司尽快恢复造血功能，增强公司抗风险

能力。 

3、着力解决前实际控制人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包括积极应诉中安融金案件和清理

处置在建工程、海外投资、参股沪新小贷等形成的其他权益性投资等，为公司未来发展扫

清障碍。 

四、本次发行是否有利于增强申请人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不超过 3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有息

借款。本次发行有利于增强申请人持续经营能力，具体原因如下： 

1、本次发行有利于公司把握发展机遇，提升市场竞争力 

随着油价逐渐回暖，石油公司勘探开发支出增加，我国油田服务行业迎来复苏。此外，

中石油新疆油田将迎来环玛湖和准噶尔东部页岩油两个 10 亿吨级储量特大油田的大开发，

特别是随着准噶尔东部页岩油在中石油下属油田公司的内部矿权流转、加快开发，公司主

营业务迎来发展良机。公司主营业务的稳步回升，将进一步增加公司对营运资本的需求。

因此，公司必须及时补充经营活动所需的流动资金，以满足不断扩张的业务需要。 

2、本次发行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增强抗风险能力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属于“采矿业-开采

辅助活动”行业，从该行业中筛选出的可比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数据（单位：%）对比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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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600871.SH 石化油服 89.65  90.51 103.40 88.67 

601808.SH 中海油服 52.75  53.57 53.05 56.18 

603619.SH 中曼石油 54.37  45.04 32.23 51.09 

002554.SZ 惠博普 53.73  55.20 53.17 52.34 

002629.SZ *ST 仁智 95.32  92.31 15.18 10.97 

002828.SZ 贝肯能源 67.05  47.38 37.17 26.81 

300084.SZ 海默科技 43.14  38.86 39.77 23.80 

300157.SZ 恒泰艾普 26.97  34.96 44.09 30.16 

300164.SZ 通源石油 36.17  37.22 25.94 21.85 

同行业平均值 57.68 55.01 44.89 40.21 

002207.SZ ST 准油 96.75 95.31 53.10 62.57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显著偏高，存在一定的财务风险。通

过非公开发行适当降低过高的资产负债率有利于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降低财务风险，推

动公司业务的未来可持续健康发展。 

五、发行完毕后12个月内是否会发生重大资产重组、收购资产等影响公司股价的重

大事项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公司暂无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12 个月内进行《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第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资产等影响公司股价

的计划事项；如未来公司根据市场情况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收购资产等影响公司股价的重

大事项，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决策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

息做出决策。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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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1 月 29 日 


